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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复仇制度的规则化

——以唐为中心

马  腾  刘  薇

摘  要｜在传统中国，受儒、墨、佛、道思想影响，复仇深镌为一种文化特征。复仇行为可以践行儒家

“忠”“孝”“仁”“义”“勇”“智”等道德伦理，也通过对等偿命秩序而契合道教宇宙观，杀人者

必定偿命还符合墨家的天判鬼罚说与佛教的现世报应说。由此，复仇思想塑造了传统中国的复仇文学艺

术，并为后世复仇提供了坚实的舆论基础。加之中国自然环境天高地远、战争不断、法权分立、官僚体

制等固有情形，国家制裁时常缺位，私力复仇作为一种国法缺位时的后置性矫正手段，被统治者、司法

行政官员及民间大众认可甚至称颂。基于加强君主专制与帝国集权、维护法制权威与社会安定之需要，

不得不禁止复仇，但置以完全否定的态度又悖于伦理，伤孝子义，违背民心。唐前各代在立法上多游

移于“或纵”“或禁”两端之一，尚未探索出一种规制化的思路。及至中华法系标志的唐代，律典体系

健全，国家司法主义要求复仇者死，而儒道佛三教又裹挟着“必复仇”的思想影响社会民众。对于“禁

止并处罚”还是“认可并旌表”的两难抉择，唐代于立法回避，期寄于司法中解决。在具体个案的处理

中形成了著名复仇三议，陈子昂《复仇议状》主张礼法规范分别适用，对复仇行为依法处死，再依礼旌

表；韩愈《复仇状》认为复仇案件必须呈递尚书省予以个案裁判，先由司法机关依法审查，再由士大夫

引经义定罪；柳宗元《驳“复仇议”》认为礼法本一，不可将二者对立视之，应在现行法范围内对复仇

行为分类，对“合礼复仇行为”在范围上予以限缩，而被排除在外的“违礼复仇行为”本非儒家经义所

认可，无论依法或依经义都应处罚。通过复仇三议，一种在现行法内附条件允许复仇的规则化思路逐渐

形成。该处理思路在宋、明、清进一步明晰，后世以《唐律疏义》为基础，将限制化思路具象于立法，

最终构建出“依照国法直接公力制裁”和“国法管辖内私力制裁”相结合的复仇机制。为保障该机制，

后代亦于立法上增加死刑罪名，于司法上加大对官员枉法裁判的处罚程度以作辅助。从实效来看，该中

庸复仇限制方案确实减少了民间复仇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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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复仇是社会产生之初的普遍现象，源于高等生

物共有的自保性，是生物本能反应和理智参与的结

合，具有有意性与回应性［1］的特征。世界各地文

明早期皆有显著的复仇观念与实践，古希腊的神话

故事大多都与复仇相关，如：斯巴达国王墨涅拉奥

斯和特洛伊王子帕里斯因夺妻而发生的长达十年的

复仇故事、克吕泰涅亚特拉和儿子俄瑞斯忒斯之间

的连环复仇故事［2］等；诞生于古巴比伦，世界现

存的第一部法典《汉谟拉比法典》和作为罗马成文

法开端标志的《十二铜表法》［3］也对同态复仇予

以肯定；希伯来人、阿拉伯人、印度人以及印第安

人亦曾生存于偏执疯狂的复仇文化中［4］。而中国

之复仇文化不仅根深蒂固，其绵延时间之久远更为

绝大多数国家所不及。中华法系的复仇文化孕育于

先秦儒道墨三家，为后世儒佛道三教所滋养。缘于

早期国家制裁常处于缺位状态，复仇渐从远古家族

义务发展为深镌于中华民族基因的文化。

儒家经义认为复仇具有可褒扬性，故复仇同时

受到统治君王、司法官员、民间大众以及文学史学

著作旌表；但于帝国集权、法制权威及社会安定，

复仇又属于一种不安的威胁因素。自汉朝引礼入法，

统治者在标榜表彰同时，亦积极探索能消弭民间私

力复仇之途径。至中华法系形成、法制大统一阶段

的唐朝，礼法虽冲突不断，但总体趋向融合，政治

家通过对具体案件的处理已概括出初具体系的法外

复仇处理模式，为后世提供了基本模型。如果说“从

古典时期至唐宋时期及至明清时期对于有关复仇的

问题大致经历了一个混乱——选择——确定的历史

过程”［5］那么，唐代就是其中关键的“选择”时期，

宋、明、清的法律皆本于唐律，沿着一种中庸、渐

进式的路径继续完善：将私力复仇这一文化现象逐

渐纳入法治范畴，使复仇规则化，“将自救性质的

复仇转换成一种权力监管下的合法行为，初民的血

族复仇转换成了法律下有限的复仇。”［6］法外复

仇这种道德习惯最终转变为“国法直接公力制裁”

和“国法管辖内私力制裁”相结合的复仇机制。

二、基本背景与影响因子

（一）大一统格局与儒释道

唐朝遵循德主刑辅的治国思想，儒家思想深入

发展，影响法治运行的各个方面［7］，含有激发复

仇因素的佛道二教的影响力亦不断抬升。然而，此

时中央集权、法制权威、君主权力空前膨胀，要求

削弱民间私力复仇行为。共存于复仇的两种截然相

反态度使官方立法陷入两难，唐律有意回避，而此

时复仇案件仍有发生，于司法裁判莫衷一是，时陷

僵局。恰逢盛唐朝河清海晏，统治者开言纳谏，为

复仇处理思路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探讨机会和辩论

舞台，“从朝廷、官府到民间，围绕着是否允许复

仇的问题，一场广泛的讨论展开了赞同、反对、调

和的意见都获得了表达的机会。”［8］陈子昂、韩愈、

［1］参见苏力：《复仇与法律——以〈赵氏孤儿〉为例》，载《法学研究》2005年第1期。

［2］克吕泰涅亚特拉的丈夫阿伽门农为平息海神之怒将女儿杀死，克吕泰涅亚特拉为报女儿之仇和情人一起将丈夫杀

死，儿子俄瑞斯忒斯为报弑父之仇又将母亲杀死。

［3］《汉谟拉比法典》：196．挖去别人眼睛的人也要被挖出眼睛。197．打断别人骨头的人也要被打断骨头。200．打

掉同等地位者牙齿的人将会被敲掉牙齿；《十二铜表法》第八表：二、毁伤他人肢体而不能和解的，他人亦得依同态复仇而

“毁伤其形体”。

［4］参见赵晓耕：《儒的法律化——冲突与融合》，载《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3期；王文华：

《“法外复仇”传统与“仇恨犯罪”的抗制 》，载《法学论坛》2011年第6期。

［5］明辉：《法律与复仇的历史纠缠——从古代文本透视中国法律文化传统》，载《学海》2009年第1期。

［6］周永坤：《复仇的法理问题研究——以中华法系为对象》，载《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20年第4期。

［7］参见侯欣一主编：《新编中国法律思想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22年版，第175页。作者从四个方面分析了儒家思

想对法治的影响：（1）儒家经义是唐律立法的主要基本原则和精神；（2）儒家经义是确定罪名的主要依据；（3）儒家经义

是确定刑罚的主要依据；（4）违礼的程度决定刑罚的轻重。

［8］朱勇、成亚平：《冲突与统一——中国古代社会中的亲情义务与法律义务》，载《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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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宗元三人上疏议复仇，欲于不废法又不屈礼的基

础上构建具体方案。

（二）纵与禁的影响因子

1．先秦儒墨的报应思想

“中国任何一个具体的思想理论都脱不出先秦

以来儒、墨、道、法诸家驰骋辩说的理论结果”［1］，

复仇亦然。先秦诸子中，尤其儒墨两家或对报应之

必然性加以论述，或直接褒奖复仇行为。

儒家褒奖复仇的动因有二：一方面，儒家十分

强调交往的交互性，基于交互报偿的原则，人与人

之间的行为会产生一种确定的因果关系：当一个人

有所行动就会预期对方会有反应或者还报［2］，诸

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以

直报怨，以德报德”（《论语·宪问》），“礼尚

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礼

记·曲礼上》），均折射出儒家仁礼之学关于人际

对等交互性的思想。另一方面，复仇符合“忠孝仁

义”，《孟子·尽心下》：“吾今而后知杀人亲之

重也；杀人之父，人亦杀其父，杀人之兄，人亦杀

其兄和然则非自杀也，一间耳。”《荀子·正论》：

“杀人者不死，而伤人者不刑，是谓惠暴而宽贼也。”

是故，“儒家学派本着‘亲亲’‘尊尊’的基本精

神，提倡通过个人的行为对仇人加以报复，来完成

其对君主、父母、兄弟和朋友未尽的责任，做到‘忠

孝节义’，从而维护‘礼’，实现‘仁’，达到个

人修养的最高境界。”［3］

《墨子·非攻上》曰：“杀一人谓之不义，必

有一死罪矣。”墨家以“兼相爱，交相利”为核心

原则，通过“杀人者死，伤人者刑”，实现“不杀

不辜，不失有罪”。在神权法时代，尊天事鬼恰是

为“杀人偿命”观念增加震慑力的最佳方式。通过

对鬼神赏善罚暴的特殊表达方式，表达了墨家强烈

和必然的报应观——只要作奸犯科侵凌他人，就定

会得到无所不在的报应，“不辜者”必化为鬼神亦

索命。《墨子·明鬼下》所述“耳目之情”的鬼神

之事有五。其中，事一载周宣王杀杜伯以“不辜”，

杜伯为鬼射杀周宣王；事三载燕简公杀庄子仪以“不

辜”，庄子仪为鬼击杀燕简公。墨子借此二事闻见

者之口，旨在“戒之慎之”，“凡杀不辜者，其得

不祥，鬼神之诛，若此之憯遫也！”人死为鬼，枉

杀者终将遭到报复，而且，墨家所描绘的这种报应，

往往是大庭广众之下的现报，可见其对罪恶行为予

以报应观念及诉求的强烈程度。［4］

2．汉代儒教之复仇教义

汉代以后的儒教以先秦儒学为基础，融合了道、

墨、杂、阴阳家等多家学说，其中与复仇相关的包

括了道、墨之报应观、天人感应观及儒家之伦理纲

常。于儒家经义（多著于汉代）可见对复仇的明确

鼓励。《礼记·檀弓》曰：“居父母之仇，寝苫枕干，

不仕，弗与共天下也。遇诸市朝，不反兵而斗。”

《大戴礼记·曾子制言》曰：“父母之仇，不与同生。

兄弟之仇，不与聚国。朋友之仇，不与聚乡。族人

之仇，不与聚邻。”《公羊传》亦可见五处对复仇

的直接论述［5］。趋于意识形态化文本的《白虎通·诛

伐》完全继承儒家复仇教义：“父之仇，不与共天下。

兄弟之仇，不与共国。朋友之仇，不与同朝。”

复仇合乎百善之首——孝道，乃天之经地之义。

孝在儒家伦理中具有独特地位，儒者认为孝乃道德

之本，宣扬尽孝为人最崇高的道德与品格［6］，故“父

之仇，弗与共戴天”（《礼记·曲礼上》）；复仇

合乎忠，“君弑，臣不讨，非臣也。”（《大戴礼

记·曾子制言上》）复仇不仅限于为亲长复仇，也

可为君主、门主和国家复仇。程婴作为赵氏门客，

宁牺牲亲生骨肉也要救赵氏孤子，并为门主之仇呕

心沥血谋划十余年。荆轲作为燕国大夫，为报燕太

子丹之仇悲壮刺秦王，舍生为国为君，成为后世忠

义楷模。此外，在我国古代家国同构模式下，由家

［1］霍存福：《复仇·报复刑·报应说》，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02-203页。

［2］［美］杨联陞：《中国文化中“报”“保”“包”之意义》，段昌国译，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53-57页。

［3］苗鸣宇：《中国古代复仇制度初探》，载《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报》2002年第6期。

［4］马腾：《墨家“兼爱”法思想的现代诠释》，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年版，第134-153页。

［5］牧野巽：《汉代的复仇》，载《日本学者中国法制史论著选·先秦秦汉卷》，徐世虹译，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

396页。

［6］钱大群：《国家司法主义是历史的必然——中国“复仇”制度论》，载《南京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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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及国，由孝可推忠，孝是忠的基础，忠是孝的延

伸［1］，故“臣子于君父，其义一也”（《白虎通·诛

伐》。复仇还合乎超越血缘关系的“义”，“中国

的社会关系是五伦，所以复仇的责任也以五伦为范

围，而朋友亦在其中。”［2］故“朋友之雠不与聚乡”

（《公羊传·隐公十一年》），郅恽为友人董子张

报杀父之仇，聂政为知己者死，为后世传诵。除上

述品质，复仇时常还蕴含有坚韧、智慧、勇敢等优

秀品质。［3］

唐朝统治者普遍标榜德政，重德尚礼，以孝治

天下，儒学成为治国理政的指导思想，倡导表彰孝、

忠、义等道德伦理。自隋文帝创科举取士，儒家经

义成为官员考试的内容，形成了儒生治国的局面：

官吏处理大小事务，皆从儒家经义中寻找根据，司

法上引经诀狱，并广及各类政事的引经决事，儒家

纲常伦理可谓一以贯之，渗透于立法、司法、行政、

民俗各方面。

3．道教与佛教

道教与先秦道家存在一定的因缘，其产生时间

与佛教于中国之繁盛阶段几乎一致。隋时已重道教，

唐朝君王又以道家老子李耳为祖先，为道教的发展

提供了政治契机。诚然，先秦道家主张“不争”，

而“道生万物”的宇宙观认为人类社会与自然世界

系一个整体，故犯罪行为不仅侵犯人类社会秩序，

更会破坏天道和宇宙秩序。一旦破坏天道就有天谴

神罚，降灾社会影响国运，只有通过对等偿还才能

恢复宇宙秩序。［4］道家有言：“以道佐人主者，

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还。”（《老子》第三十章）

这就显露出道家早有一种神秘的天道报应理念。道

教一定程度上继承了道家的自然观、天人合一的宇

宙观、信仰鬼神学说，并受佛教所影响，主张因果

报应，形成“承负”之说。道教的“承负”说则进

一步表明作恶必有报应，即便报应不及己身也可害

及子孙。

佛教从汉朝东汉明帝时期开始传入中国，魏

晋时期依附道教得到广泛传播。虽南北朝时盛时

衰，但因隋唐政治宽和、文化包容开放，于隋更

有“佛为先，道为次，儒为末”之说，使佛教之

传播渐达鼎盛，甚至中国卓绝智识的精英士夫也

终于佛学。［5］佛教主张“善有善报，恶有恶报”［6］， 

东晋高僧慧远所作《三报论》和《明报应论》系

统阐述报应思想，流播甚广，影响甚巨。［7］如果

说儒家与道教的报应说［8］强调恶报由本人与子孙

承受，那么佛教含有前生来生之超验观念而富有

层次的因果报应说，更是充分地支持响应了还报

与复仇。

4．民情与文艺

对民情影响最大的还是儒家思想，儒礼对复仇

孝义的至高评价，使复仇成为一种高于法的“义”，

裹挟着深陷其中的每一位孝子忠臣，“在儒学伦理

和复仇观强大感召下，就连平时足不出户的弱女子

也会勉力为之，把法律抛诸脑后”［9］。古之史学著作、

曲艺作品、诗词歌赋多直接源于或改编自真实的复

仇案件，相比于经义与法令，这些作品以广大民众

耳闻目染的故事情节和观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表现出

来，更易流传。《伍子胥列传》广为传颂，《聂政

刺韩王曲》也红极一时，刺客、孝子成为重要称赞

对象［10］。该类作品不仅影响当时，亦代代相传，

［1］李光灿、张国华主编：《中国法律思想通史》（一），山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65页。

［2］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69页。

［3］坚韧体现于为报尊长之仇几十年如一日磨刀苦练；智慧体现于为实现复仇目标精心谋划；勇敢体现于不畏死亡敢于

单人直接肉搏。

［4］［美］布迪、［美］莫里斯：《中华帝国的法律》，朱勇译，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第47、203、320页。

［5］顾立雅：《中国思想》，马腾译，三联书店（中国香港）2023年版，第224页。

［6］《涅槃经》：“业有三报，一现报，现作善恶之报，现受苦乐之报；二生报，或前生作业今生报，或今生作业来生

报；三速报，眼前作业，目下受报。”

［7］胡旭晟主编：《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狱与讼》，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54页。

［8］《易传》：“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

［9］张建国：《中国古代复仇观之我见》，载《法学》1998年第8期。

［10］赵秉志、王东阳：《中国古代死刑观念论要》，载《南都学坛》200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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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造了鼓励复仇的社会氛围。加之司法普遍宽宥，

为父报仇甚至反成为步入仕途之机［1］，造成民众

对复仇之合法性存在认识偏差：“复仇而得减免，

原是法外施仁，无例外，可是一般人，尤其是读

书人，却以例外为正，频加赞赏，反以例内为非”［2］。 

种种因素叠加，致使“有仇必报”之道德和舆论

强制“成为一种超越政治经济的自主力量，影响

行为人的选择，甚至对局中人构成严重的社会与

政治压力。”［3］

5．统治秩序与法制权威 

唐朝时期统一的中央集权确立，强化国家政治

统治对社会的渗透成为必然［4］。私力复仇行为系

挑战皇权之忤逆行为；私斗泛滥亦反映国权法权之

懦弱与缺位；复仇之风不加节制势必造成杀人不忌，

不安之暴动因素甚会威及社稷动摇江山。［5］

作为统一的政治实体，唐时法权相对统一；

中华法系于此时形成，《唐律疏议》乃立法巅峰

之作，刑法规范较为健全；“国家司法主义确立，

法制相对稳固，《唐律》要求司法官断案具引律

令格式。”［6］依照法律，杀人行为亏于律格，公

然蔑视国法，故即使因报仇而杀人，亦应以国法

申之。

标榜仁政的统治者如若体恤民情，自然期许尧

天舜日、民安物阜，而非面临私仇郁结，相杀不忌。

毕竟，私力复仇看似可断仇恨表孝心，然复仇之后

必有反杀，导致冤冤相报，世代难了。于被杀者之

后孙，其以报仇为唯一使命，将自身价值工具化，

成为孝义教条下的冤魂；于杀人者之后孙，其或因

惧怕仇家之报复而终身颤惊，不得安宁，甚会出现

诛其全族以绝后患，导致灭户殄业，民不聊生。

6．司法弊病

国家禁止私人复仇，而自己又不能真正替人民

雪冤［7］。私力制裁本为国家制裁的后置性措施，“上

之不可告”，方代为惩之，不过是使“杀人者死”

的律法得到真正落实。然而，古代社会立法司法的

缺失导致并非所有杀人之罪都能申于国法。一方面，

中国地方上实行行政兼理司法的体制，一县之官受

军事、行政、税收等各种纷繁杂务侵扰，还需挤出

时间应付上级，或无暇顾及司法事务；另一方面，

同级权力运行缺乏监督机制，官僚运作中难免出现

受财枉法之事，豪权给予一定财物于官府便可将杀

人之事掩盖。此外，或因异地就职导致缺乏权力基

础，县官不得不畏惧于当地豪权。冤抑产生成为必

然，这种冤抑不平恰又是复仇的根本诱因。［8］

复仇之或纵或禁，需考虑多种因素，即使主张

法治的唐玄宗亦陷入棘手的两难境地“杀之，成复

仇之志；赦之、亏格律之条。”［9］霍存福的研究表明：

因为礼法关系和诸多学说之交融影响，复仇问题在

中国会陷入逻辑悖论：一方面，统治者没有抵御经

学关于复仇的鼓动，没法完全否定。另一方面，他

［1］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78-90页；牧野巽：《汉代的复仇》，载《日本学者

中国法制史论著选·先秦秦汉卷》，徐世虹译，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397页；胡旭晟主编：《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

狱与讼》，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4页。苗鸣宇：《中国古代复仇制度初探》，载《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报》

2002年第6期。

［2］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82页。

［3］周永坤：《复仇的法理问题研究——以中华法系为对象》，载《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20年第4期。

［4］朱勇、成亚平：《冲突与统一——中国古代社会中的亲情义务与法律义务》，载《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1期。

［5］这样看来，复仇亦蕴含着儒礼内部之“忠”“孝”冲突，因为对君之忠义不仅仅表现与为君复仇，在国家安定的年

代，也体现于国法发自内心的拥护，对司法发自内心的尊重。

［6］侯继虎：《唐代复仇制度论考》，载《沧桑》2012年第2期。

［7］吕思勉：《中国通史》，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 年版，第160页。

［8］复仇的具体原因可能是不同的，但一般原因却不外两个：一是加害者（主要是杀人犯）未受惩，国家没能追诉犯

罪，社会没有对相应的罪行表达应有的态度……被害者的家属没能从对罪犯的惩罚中得到相应的心理平衡和心理补偿。二是

虽然国家进行了对罪行的追诉，但加害者因合法的理由或非法的原因而免受制裁，或减低了惩罚幅度；受害者的家属同样没

有得到相应的平慰，至少是与其期望不符。参见霍存福：《复仇·报复刑·报应说》，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72页。

［9］《旧唐书·张琇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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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又没办法完全抛开法律原则。［1］

三、游移不定的前代经验

唐代以前，历代统治者在探索复仇解决方案的

道路上已形成诸多实践，为唐朝处理复仇问题提供

一些前代经验，尽管显得游移不定。

秦时“事统上法”，任何越法的杀人伤人行为

都应当抵制，“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

据说，这最终实现了“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

邑大治”的局面。［2］可见，在短暂的法家独宠之

时，国法对私力复仇行为采取强势取缔态度，在相

对能够脱离德礼掣肘的前提下，达到维护社会秩序

的效果。

汉武帝儒术独尊，春秋诀狱［3］论心定罪作为

司法原则指导实践。《公羊传》鼓励复仇，使民间

复仇风气盛行，钱大群称之为复仇现象马鞍形曲线

上的第一个高峰［4］。西汉高帝刘邦禁止复仇，但

从《汉书·游侠传》就可窥见复仇行为及其社会氛

围。东汉时期，光武帝对桓谭惩治复仇的谏言不予

采纳，奠定了该朝宽容允许复仇的基调。［5］汉章

帝年间对复仇大多宽大处理，并在汉文帝时期整理

对复仇从轻赦免的决事比，形成专门宽宥复仇的《轻

侮法》，但“浸以繁滋，至有四五百科，转相顾望，

弥复增甚，难以垂之万载”［6］，结果是造成“更

开相杀之路”。故东汉和帝统治时，在尚书张敏两

次上疏后便予废止。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政局动荡，法权不一，国

家制裁缺位，私力复仇再次席卷民间，此间历代统

治者大多严禁“复仇”。魏文帝时下诏：“今海内

初定，敢有私复仇者，皆族之。”［7］但复仇观念

和儒家思想形影相依，二者在社会几乎同步发展成

长，故即便立法上完全禁止甚苛以“灭族”重刑，

私力复仇虽有减少却不可能消亡。一方面考虑到三

足鼎立，法权分立，“一国有杀人者，倘若逃匿至

他国，便不可能将其绳之以法，因为当时没有犯人

引渡条款”［8］，另一方面基于战争连绵不绝，即

使在一国地域管辖范围内，司法权亦难以有效运转，

故后来又多于立法中为复仇重开门径。魏明帝时制

定的《魏律》规定，故意杀人或斗殴杀人因被揭发

罪状而逃亡的，允许被杀者的子孙复仇，但赦免和

过失杀除外［9］；梁朝武帝时期规定，经赦免的罪

犯不得再私报［10］；以《周礼》为纲领而制定的北

［1］“法律原则‘杀人者死’和经学原理的‘复仇杀人不死’就是一个悖论：如果承认‘杀人者死’（B）这个命题

（法律所认可的规则）就可以推得一个‘杀人者不死’（-B）——这恰恰史礼学原理所赞许的；如果承认‘杀人者不死’

（-B）则又可以推出‘杀人者死’（B）。解开这个悖论的难度是非常大的……”参见霍存福：《复仇·报复刑·报应

说》，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2页。

［2］《史记·商君列传》。

［3］《盐铁论·刑德》：“法者缘人情而制，非设罪以陷人也。故《春秋》之治狱，论心定罪，志善而违于法者，免；

志恶而合于法者，诛。”

［4］“从现有的史料看，我们如果以古代的复仇制度作为基准，那么整个封建社会复仇制度的发展正好呈现一个马鞍

形。这个马鞍前面高的一头是汉朝，中间的低谷是唐朝，后面次高的一头是元朝，而明清则又对元朝呈修低之势。这种马鞍

形的趋势，正是复仇制度受各朝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思想及法制确立情况制约的结果。”参见钱大群：《国家司法主义是历史

的必然——中国“复仇”制度论》，载《南京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

［5］《后汉书·桓谭列传》：“今人相杀伤，虽已伏法，而私结怨仇，子孙相报，后忿深前，至于灭户殄业，而俗称豪

健，故虽有怯弱，犹勉而行之，此为听人自理而无复法禁者也。今宜申明旧令，若已伏官诛而私相伤杀者，虽一身逃亡，皆

徙家属于边，其相伤者，加常二等，不得雇山赎罪。如此，则仇怨自解，盗贼息矣。”

［6］《后汉书·张敏列传》。

［7］《三国志·魏书·文帝纪》。

［8］［日］穗积陈重：《复仇与法律》，曾玉婷、魏磊杰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3年版，第5-6页。

［9］《晋书·刑法志》：“贼斗杀人，以劾而亡，许依古义，听子弟得追杀之。会赦及过误相杀，不得报仇，所以止杀

害也。”

［10］《梁书·武帝纪》：“应是边初附诸州部内百姓，先有负罪流亡，逃叛入北，一皆旷荡，不问往愆。不得挟以私仇

而相报复，若有犯者，严加裁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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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大律》甚至规定，复仇先告知官府则无罪［1］，

可见当时已出现附条件允许复仇（限制而非绝对禁

止）的法律，尽管旋即禁止。

汉朝国家一统，国泰民安、政通人和，私力复

仇或应少发，但《轻辱法》之实施竟造成在三十年

间就有超过五百起复仇（其中不乏以复仇为由大开

杀戒者），可见私力复仇于立法不可一概宽宥赦免，

过度宽宥反助滥杀之风。三国两晋处乱世而司法弊

病显著，“杀人偿命天经地义”不可申于国法，私

力复仇现象或应频发，但因法之严令禁止，私力复

仇得到有效控制。［2］不过，完全禁止复仇确实有

悖经义，导致法令与民意脱节。实际上，纵与禁的

极端选择皆非最佳路径，易于引发实践困难与规范

反转，中庸的限制化方案或为更优选择。正如荀悦

所言，“制之以义，断之以法，是谓义法并立”［3］。

如何确定“纵”或“禁”之程度，更将成为唐朝复

仇三议的主要问题。

四、唐的探索与复仇论说

（一）立法模式

唐以“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为

治国思想，完成引礼入法。“八议”“五服”“同

居相隐”皆见于《唐律疏议》，已然形成德主刑辅、

礼法融合的思想体系［4］。虽明确了谋杀行为的处

罚［5］但复仇行为却并不直接适用“谋杀人”一条，

因复仇立法确属两难，故于立法实则并无关于私力

复仇应明确“纵”或“禁”之规则。若我们从如下

相关规则推导，则可见立法者偏于复仇观念的正当

合理性。

（1）义绝［6］情形强制离婚。“诸犯义绝者，

离之；违者徒一年。”［7］夫或妻己身及彼此一定

范围的亲属间出现殴打、杀伤、辱骂、通奸行为，

就认定两个家族恩断义绝，法律强制离婚。该制度

之原因在于：义绝情形下，夫妻感情极可能已破裂，

而夫妻之间同床共枕关系亲密，互不设堤防，一旦

一方怀有私怨仇恨欲为尊长复仇，佯装亲密伺机杀

之，另一方必因始料不及而难以防卫，杀人便无任

何阻力，死亡结果很难避免。这其中不无避免复仇

引发恶果的立法设计原理。

（2）子孙即还殴伤尊者不论。“诸祖父母、

父母为人所殴击，子孙即殴击之，非折伤者，勿

论； 折 伤 者， 减 凡 斗 折 伤 三 等； 至 死 者， 依 常 

［1］《隋书·刑法志》：“（《大律》）若报仇者，告于法而自杀之，不坐。”这一规范原理出于周礼，《周礼·秋

官·司寇》：“凡报仇雠者，书于士，杀之无罪。”郑玄注：“凡仇人，皆王法所当讨，得有报仇者，谓会赦后，使己离

乡，其人反来还于乡里，欲报之时，先书于士，士即朝士，然后杀之，无罪。”但据史料记载，北周大律颁布后仅两个月，

皇帝又特令禁止。《周书·武帝纪上》：“二月庚子，初颁新律。……夏四月乙未，……初禁天下报雠，犯者以杀人论。”

从“不坐”到“以杀人论”，完全是从“纵”到“禁”的反转。

［2］据彭卫考证，明确载于史书中的汉代复案件共59例，而梁满仓考证明确载于史书的魏晋南北朝复仇案件共32例。参

见彭卫：《论汉代的血族复仇》，载《河南大学学报》1986年第4期；梁满仓：《从魏晋南北朝复仇现象看“礼”对“法”的

影响》，载《求是学刊》2013年第5期。

［3］《申鉴·时势》。

［4］参见李光灿、张国华主编：《中国法律思想通史》（二），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23页。

［5］复仇乃是隐忍多年，制定并不断完善行动计划以消灭仇家的侵害他人生命权行为，“谋而杀之”的行为若直接适用

法律则符合“谋杀人”的构成要件，该条规定“谋杀人 诸谋杀人者，徒三年；已伤者，绞。已杀者，斩；从而加功者，绞，

不加功者，流三千里。造意者虽不行，仍为首（雇人杀者亦同）。”即谋杀行为一旦得逞就要处以斩刑。岳纯之校注：《唐

律疏议》，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278页。

［6］岳纯之校注：《唐律疏议》，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224页。“疏议曰：……义绝，谓殴妻之祖父母、父母

及杀妻外祖父母、伯叔父母、兄弟、姑、姊妹……虽会赦皆为义绝。”

［7］岳纯之校注：《唐律疏议》，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224页。“疏议曰：夫妻义合，义绝则离。违而不离，

合得一年徒罪。离者既无各字，得罪止在一人，皆坐不肯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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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1］可见，卑幼为保护尊长而实施的正当

防卫和事后即时复仇皆能得到法律宽宥。但是，

依照正文和“疏”，这种宽宥存在明确条件：

卑幼不是随从者，并非“共谋共斗”，而是发

之于孝的下意识行为；复仇的主体范围仅限于

子女和孙子女；因复仇的激情会随着时间而冲

淡，法律仅宽宥尊长被侵害后极短时间内的冲

动复仇，故实际只能是即时还击；还击对象必

须是依法应受处罚之人，若未依法无罪之人，

则亦按常法受刑［2］；免罚限度是未产生伤害［3］，

造成折伤的减等处罚、致死的依杀人律受刑。

概言之，此条属于相对明晰的即时复仇宽宥制

度，折射出以法律规制私力复仇这种道德习惯

的规则化处理思路。

（3）杀人遇赦移乡。“诸杀人应死会赦免者，

移乡千里外。”［4］依法应死的罪犯因特殊情况被

赦免的，若其所在地有被杀者期亲以上亲属，则须

移居千里外避仇。该制度表明，法律反对已受公力

制裁的罪犯再次面临私力报复。

（4）杀人禁止私和［5］。“诸祖父母、父母及

夫为人所杀，私和者，流二千里；期亲，徒二年半；

大功以下，递减一等。受财重者，各准盗论。虽不私和，

知杀期以上亲，经三十日不告者，各减二等。”［6］

从总体上看，该罪处罚甚至高于上述“子孙即还殴

［1］岳纯之校注：《唐律疏议》，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360-361页。“疏议曰：祖父母、父母为人所殴击，子

孙理合救之。当即殴击，虽有损伤，非折伤者无罪。折伤者，减凡斗折伤三等，谓折一齿，合杖八十之类。至死者，谓殴前

人致死合绞，以刃杀者合斩，故云依常律。注云，谓子孙元非随从者。若元随从，即依凡斗首从论。律文但称祖父母、父母

为人所殴击，不论亲疏尊卑，其有祖父母、父母之尊长殴击祖父母、父母，依律殴之无罪者，止可解救，不得殴之，辄即殴

者，自依斗殴常法。若夫之祖父母、父母共妻之祖父母、父母相殴，子孙之妇亦不合即殴夫之祖父母、父母，如当殴者，即

依常律。”

［2］依照《唐律疏议》，“常法”或具体涉及《斗讼》篇目，第302条：“斗殴手足他物伤 斗殴手足他物伤。诸斗

殴人者，笞四十（谓以手足击人者）；伤及以他物殴人者，杖六十（见血为伤。非手足者，其余皆为他物，即兵不用刃亦

是）；”第303条：“斗殴折齿毁耳鼻 诸斗殴人折齿，毁缺耳鼻，眇一目及折手足指（眇，谓亏损其明而犹见物），若破骨

及汤火伤人者，徒一年；折二齿、二指以上及髡发者，徒一年半。”第304条：“兵刃斫射人 诸斗，以兵刃斫射人，不着

者，杖一百（兵刃，谓弓、箭、刀、矟、矛之属。即殴罪重者，从殴法）。”第305条：“殴折跌人支体瞎目 诸斗殴折跌人

支体及瞎其一目者，徒三年（折支者，折骨；跌体者，骨差跌，失其常处）。辜内平复者，各减二等（余条折跌平复，准

此）。”第306条：“斗殴故杀用兵刃 诸斗殴杀人者，绞；以刃及故杀人者，斩。虽因斗而用兵刃杀者，与故杀同。（为人

以兵刃逼己，因用兵刃拒而伤杀者，依斗法。余条用兵刃，准此。）”参见岳纯之校注：《唐律疏议》，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年版，第328-333页。

［3］岳纯之校注：《唐律疏议》，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328-329页。“斗殴手足他物伤。诸斗殴人者，笞四十

（谓以手足击人者）；伤及以他物殴人者，杖六十（见血为伤。非手足者，其余皆为他物，即兵不用刃亦是）；”依照《唐

律疏议》的规定，实施斗殴行为就笞四十，流血即杖八十。而在即时复仇中，这些刑罚都可以免除。

［4］岳纯之校注：《唐律疏议》，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289-290页。“疏议曰：杀人应死，会赦免罪，而死家

有期以上亲者，移乡千里外为户。其有特敕免死者，亦依会赦例移乡……”

［5］大部分国家的复仇都会经历一个以赔偿替代复仇的过程，但在中国和日本，因复仇义务观念盛行，人们排斥赔偿

并对其进行处罚，因其于道义不允许：接受财物来终止复仇是不仁不义、极其卑劣的行为。［日］穗积陈重：《复仇与法

律》，曾玉婷、魏磊杰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3年版，第9、81页。

［6］岳纯之校注：《唐律疏议》，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282-283页。“疏议曰：祖父母、父母及夫为人所杀，

在法不可同天。其有忘大痛之心，舍枕戈之义，或有窥求财利，便即私和者，流二千里。若杀期亲，私和者徒二年半。大功

以下，递减一等……受财重者，各准盗论，谓受仇家之财，重于私和之罪……虽不私和，知杀期以上亲，经三十日不告所在

官司者，各减前私和之罪二等。虽则私和罪重，受财罪轻，其赃本合计限，为数少从重……如傍亲为出财私和者，自合‘行

求’之法，依杂律‘坐赃论减五等’，其赃亦合没官。其有五服内亲自相杀者，疏杀亲合告；亲杀疏不合告……尊长杀卑幼

不得告……卑幼杀尊长，亦得论告；其不告者，亦无罪……若子孙知而不告，从私和及不告之法科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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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复仇制度的规则化——以唐为中心

伤尊者”至折伤的情形［1］，可见《唐律》对私和

行为予以严厉打击。私和行为禁止的必要性在于：

其一，规避国家司法程序而私下掩盖刑事案件，将

会威胁国家法制权威。其二，杀人行为破坏天道秩

序，隐瞒杀人恶行导致被破坏的秩序不能及时通过

惩治杀人犯得到恢复，有损国运。其三，即使部分

亲属受财，但杀人者未死，难保其他亲属不会复仇。

当然，更根本的原因已在该律文之“疏”中明确：

尊亲被人所杀，在法不可同天，受财私和的行为系

以亲属性命为求财依据，不孝、不道、不义。

“杀父之仇，不与共天”仍是唐朝复仇立法之

原则，故经学对复仇的鼓动，统治者无法置以绝对

否定之姿态，甚可反推其似对卑幼（因尊长被杀害）

自然而然产生的复仇心理之合礼性持认同态度：仇

视乃常态，愿意私和之不孝行径才是异态。另外，

尽管规定即时殴击伤尊者不论，却非鼓励一切复仇

行为，而仅宽宥符合法定条件的极少数复仇行为。

（二）司法模式

唐朝初期复仇大多被宽宥处理，复仇者首次被

执行死刑的事例发生在唐高宗永徽年间（650—655

年），此后就屡有复仇者受刑的记载［2］，可见司

法对复仇的管制呈现严格限制趋势。

武则天执政时期（690—705 年），徐元庆的父

亲因事被时为县尉的赵师韫所杀，孝子元庆在赵师

韫升为御史时杀之以报父仇，但复仇后不仅未逃跑，

反而从容赴官请罪。该案的裁决在朝野上下引起诸

多争议。武后念其孝心，欲赦其死，但因陈子昂的

上疏，赦免元庆未果，既杀之又旌之。陈子昂《复

仇议状》［3］认为，礼之孝义可育人，刑罚可止乱，

二者不可偏废。依法，徐元庆杀人应当处死；依礼，

徐元庆不应被处死，还应嘉奖。尽孝之人确可宽

宥，但君主决定必须考虑之后影响，宽宥元庆会导

致邪由正生，理心乱作，且以私情废公法，不符合

“仁”“德”，故不能因元庆而屈法。元庆被誉为

道德高尚恰是因舍生忘死的精神，赦免反而磨灭其

德行节操，还不如置之以刑，然后再旌其闾墓。

陈子昂的方案看似礼法皆未偏颇，实则也有皆

未兼顾之嫌，毕竟对同一行为既禁止又旌表也会陷

于矛盾。同时，可以推断此时司法对复仇行为不如

前代宽容，试图规范约束复仇行为的司法趋势已初

见端倪。

唐宪宗执政时期（806—820 年）出现了类案，

梁悦为报父仇杀死秦果，亦赴官请罪，该案之处置

也有诸多争议，对定案起决定性作用的乃韩愈所作

上疏，即《复仇状》。韩愈认为，不允许复仇有违

孝道，允许复仇又会导致人们倚法专杀。这个问题

具有复杂性，先圣有意不写于法而著于经义，乃是

因为执法之官不能认识该问题的复杂性。复仇本身

亦生于不同事由，故“杀之与赦，不可一例”。应

将断案、议刑分开，由司法部门断案，而由士士大

夫引经义定罪［4］，特殊处理。“凡有复父仇者，

事发，具其事申尚书省，尚书省集议奏闻，酌其宜

［1］参见唐苑泽：《中国古代复仇问题的法律研究》，兰州大学2009年硕士学位论文。参见岳纯之校注：《唐律疏

议》，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329-330页。第303条“斗殴折齿毁耳鼻：诸斗殴人折齿，毁缺耳鼻，眇一目及折手足指

（眇，谓亏损其明而犹见物），若破骨及汤火伤人者，徒一年；折二齿、二指以上及髡发者，徒一年半。”可见其最高刑为

徒一年半，而私和的最高刑为流二千里。

［2］参见苗鸣宇：《中国古代复仇制度初探》，载《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报》2002年第6期。

［3］《新唐书·孝友列传》：“先王立礼以进人，明罚以齐政。枕干仇敌，人子义也；诛罪禁乱，王政纲也。然无义不

可训人，乱纲不可明法。圣人修礼治内，饬法防外，使守法者不以礼废刑，居礼者不以法伤义，然后暴乱销，廉耻兴，天下

所以直道而行也……今报父之仇，非乱也；行子之道，仁也……然则邪由正生，治必乱作，故礼防不胜，先王以制刑也。今

义元庆之节，则废刑也。迹元庆所以能义动天下，以其忘生而趋其德也。若释罪以利其生，是夺其德，亏其义，非所谓杀身

成仁、全死忘生之节。臣谓宜正国之典，寘之以刑，然后旌闾墓可也。”

［4］参见李光灿、张国华主编：《中国法律思想通史》（二），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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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处之。”［1］终宪宗下赦：“宁失不经，特减死，

宜诀一百，配流循州。”［2］

韩愈的上疏是颇为折衷的，强调经义与法律的

统一，虽未能提供最终解决方案，但在其《复仇状》

中反映这一思想：复仇不应一概宽宥或处罚，而应

在司法中依据不同情况区分对待；私力复仇不再自

由，而必须由中央权力进行特殊审判。

柳宗元的《驳“复仇议”》则将矛头直指陈子

昂将礼法分开讨论而合一适用的方案。［3］柳宗元

认为，处死可旌表的人是滥杀，旌表应处死的人系

过失。对单一行为既旌表又处死的矛盾态度，势必

造成社会规范的示范作用落空，使“趋义者不知所

向”。礼法二者本是统一，都需穷尽事理道理而决

定奖惩，故应查明案情再决如何处理元庆：若赵师

韫犯了罪，那么徐元庆之复仇守礼义，而不应处死；

若赵师韫未犯罪，那徐元庆之复仇悖骜而凌上，便

不能旌表。不问是非曲直而反杀本质上仍属于恃强

凌弱，在经义上是严加禁止的。只有在尊长无辜且

告法无门时，复仇才合孝义，而如此守孝遵礼之人

亦必然不会忤逆王法。［4］

柳宗元的方案已具有超脱礼法教条，而以个案

事实为断案依据的司法原则，由此可防错案发生，

亦不会滥刑败礼。复仇不可罔顾是非曲直一概论之，

而核心在于以案件事实决断复仇的合礼性，再以合

礼性推导合法性，合礼不入刑，不合礼则入刑。这

为滋养于礼的复仇反增了礼的限制条件——须以被

杀者无辜，寻找国家制裁的法内报应未果作为复仇

的前置要件。此外，合礼性之认定需调查案件背后

的真相，而这个过程亦由国权控制。柳宗元的方案

在国家控制复仇和复仇规则化路径的探索中更进一

步，从其欲实现之最终目的角度出发，对礼法进行

阐述而趋于规范。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案件都进入并完成司法程

序，议论者的考虑皆非抽象层面，亦力图舒缓礼法

冲突而使之协调，从而也关切于礼法根本功能与国

家司法程序的安排。有学者揭明：“随着国家法制

秩序的建立，对于复仇案件的处理也被纳入了统一

的法制化的轨道。从案件处理的讨论中也可以看出，

过去那种在复仇案件处理上的用礼教规则代替法律

的情形已经不再是主流，取而代之的是在处理复仇

案件时，首先考虑国家法律的权威和尊严。”［5］

五、逐渐明晰的后世限制思路

帝制国家既已形成一种国家司法主义，由国家司

法机关统一处理复仇案件已不可动摇［6］，唐后各朝

代基本继承唐朝有关复仇的规则化、限制化理路发展。

［1］韩愈：《韩昌黎文集注释》（下），阎琦校注，三秦出版社2004年版，第367-369页。“伏以子复父仇，见于《春

秋》，见于《礼记》，又见《周官》，又见诸子史，不可胜数，未有非而罪之者也。最宜详于律，而律无其条非阙文也，盖

以为不许复仇，则伤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训。许复仇，则人将倚法专杀，无以禁止其端矣。夫律虽本于圣人，然执而行之

者，有司也……今陛下垂意典章，思立定制，惜有司之守，怜孝子之心，示不自专，访议群下。臣愚以为复仇之名虽同，而

其事各异……然则杀之与赦，不可一例，宜定其制曰： 凡有复父仇者，事发，具其事申尚书省，尚书省集议奏闻，酌其宜而

处之，则经律无失其指矣。谨议。”

［2］《旧唐书·刑法志》。

［3］柳宗元：《柳河东全集》（上），朱玉麒、杨义、倪培翔、谢秉洪校注，燕山出版社1996年版，第79-80页。“臣

闻礼之大本，以防乱也……刑之大本，亦以防乱也……其本则合，其用则异，旌与诛莫得而并焉。诛其可旌，兹谓滥；黩刑

甚矣。旌其可诛，兹谓僭；坏礼甚矣。果以是示于天下，传于后代，趋义者不知所向，违害者不知所立，以是为典可乎？盖

圣人之制，穷理以定赏罚，本情以正褒贬，统于一而已矣。向使刺谳其诚伪，考证其曲直，原始而求其端，则刑礼之用，判

然离矣。何者？若元庆之父，不陷于公罪……上下蒙冒，吁号不闻；而元庆能以戴天为大耻，枕戈为得……是守礼而行义

也。执事者宜有惭色，将谢之不暇，而又何诛焉？其或元庆之父，不免于罪……执而诛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而

曰‘彼杀之，我乃杀之’，不议曲直，暴寡胁弱而已。其非经背圣，不亦甚哉……今若取此以断两下相杀，则合于礼矣。且

夫不忘仇，孝也；不爱死，义也。元庆能不越于礼，服孝死义，是必达理而闻道者也。夫达理闻道之人，岂其以王法为敌仇

者哉？议者反以为戮，黩刑坏礼，其不可以为典，明矣。”

［4］参见李光灿、张国华主编：《中国法律思想通史》（二），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35页。

［5］殷啸虎：《中国古代复仇行为合理性与合法性冲突的法律协调》，载《政治与法律》2022年第8期。

［6］徐晓光：《中日古代复仇问题比较》，载《比较法研究》199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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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复仇制度的规则化——以唐为中心

宋明清之立法皆以《唐律疏议》为蓝本，继承

唐朝的复仇规制路径；在明清的立法机制中，源自

判例的成例和抽象总结于官方、非官方解释的集注

解可附于律的正文之后［1］，由司法官员参考，这

亦为明清吸收前代复仇评价成果提供了途径。［2］

《宋刑统》［3］有关复仇的“杀人禁止私和”“杀

人遇赦移乡”“子孙即殴击伤尊者不论”等律文和

疏议几乎原封不动继承《唐律疏议》，新增一条：

“如有复祖父母、父母之仇者，请令今后具案奏取

敕裁。”［4］究其文义，可谓将韩愈复仇处断权收

归中央的思想制定为法律。

《大明律集解附例》［5］相比《唐律疏议》稍

有增加变动，禁止私和的范围有所扩大；“父祖被

殴”的律文中新增篡注：“若祖父父母被人杀死，

子孙不告官府而擅杀行凶之人者，止杖六十。若当

时即将人杀死以复仇者勿论。子孙之罪凡此皆指无

故被人殴打而言，若祖父子孙同谋共殴人则依常人

分首从。”［6］

明代学者丘浚于其《大学衍义补》中［7］进一

步拟制调和“经”“律”的条文，期寄立法对儒家

传统意义的复仇予以限制化解释，且正如其所理想

一般，清朝的律典实际亦奉为原则。［8］清朝律文

［1］明清法律主要由律正文、律注解和例构成。虽明初立法秉持“法贵简当”的原则，要求后世效仿，但过于精简的律

文造成实际的困难与不便。集注解和例因此兴起，在万历年间将条例的地位提高，附于律后为理解适用作出参考。清朝例的

数量不断增加，具体包括条例、则例、事例、成例等多种类别，在司法判案中的地位提高，甚至堪称最重要的法律形式，并

确立“五年一小修，十年一大修”事例修撰原则。

［2］元朝是限制复仇路径中的例外，元朝系草原部落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或与民族文化有关，其并未按照此限制化路

径，倒是规定：“诸人杀死其父，子殴之死者，不坐，仍于杀父者之家，征烧埋银五十两。”（《元史·刑法志》）

［3］宋朝关于谋杀的规定是：“诸谋杀人者，徒三年；已伤者，绞。已杀者，斩；从而加功者，绞，不加功者，流三千

里。造意者，虽不行，仍为首。雇人杀者亦同。即从者不行，见行者一等。余条不行词准。”依宋朝律法，预谋杀人的主犯

一旦得逞即处斩刑。参见岳纯之校注：《宋刑统校证》，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36页。

［4］岳纯之校注：《宋刑统校证》，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06页。

［5］明朝关于谋杀的规定是：“凡是谋杀人造意者斩从而加功者绞不加功者杖一百流三千里杀讫乃坐。若伤而不死造

意者绞从而加功者杖一百流三千里不加功者造意者绞从而加功者杖一百流三千里不加功者杖一百徒三年。若谋而已行未曾伤

人者杖一百徒三年为从者各杖一百但同谋者皆坐……篡注 谋字说得广凡有讐嫌设计定谋而杀害之者俱是谋与故字不同商量

谓之谋有意谓之故。”故依明朝律法，因仇嫌而谋杀人的主犯一旦既遂就处以斩刑。参见屈万里主编：《大明律集解附例》

（四），台湾学生书局1970年版，第1463-1464页。

［6］屈万里主编：《大明律集解附例》（四），台湾学生书局1970年版，第1637页。明律对复仇“时杀死者勿论”的规

定或受元朝明文允许复仇之影响。

［7］丘浚：《大学衍义补》（下），林冠群、周济夫校点，京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950页。“朝廷当明为之法曰：凡

有父兄亲属为人所杀者，除误杀、戏杀、过失杀外，若以故及非理致死者，亲属邻保即为之护持，其子若孙及凡应报复之人

赴官告诉，如无亲属，其邻里交游皆许之。府县有碍，赴藩臬，藩臬有碍，赴阙庭，径赴者，不在越诉之限。若官司徇私畏

势，迁延岁月，不拘系其人而为之伸理，其报复之人奋气报杀所仇者，所在即以上闻，特敕理官鞫审。若其被杀者委有冤

状，而所司不拘其人，不具其狱，即根究经由官司，坐以赃罪除名，而报仇者不与焉。若所司方行拘逮，而或有他故以致迁

延，即坐杀者以擅杀有罪者之罪，而不致死焉。若不告官，不出是日而报杀者，官司鞫审，杀当其罪者不坐。若出是日之

外，不告官而擅杀者，即坐其亲属邻保以知情故纵之罪，而其报复之人所杀之雠，果系可杀，则谳以情有可矜，坐其罪而免

其死。若官吏假王法以制人于死，律有常条，不许私自报复，必须明白赴诉，若屡诉不伸而杀之者，则以上闻，委任大臣鞫

审。如果被杀者有冤而所司不为伸理，则免报仇者死而流放之，如胡氏之所以处张瑝者，而重坐经由官司之罪。若被杀之人

不能无罪，但不至于死，则又在随事情而权其轻重焉。如此，则于经于律两无违悖，人知雠之必报而不敢相杀害以全其生，

知法之有禁，而不敢辄专杀以犯于法，则天下无难处之事，国家无难断之狱，人世无不报之仇，地下无枉死之鬼矣。”

［8］参见杨鸿烈：《中国法律思想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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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1］增加了禁止私和的范围，并在附例中加重了

对私和行为的刑罚。对子孙即还殴伤尊者，进一步

限制：已受制裁遇赦亦不得复仇、尊长挑衅在先卑

幼不得危急救护亦不得复仇［2］、复仇对象不得是

有服的尊长。尤为新颖的情况见于“例”，在“律”“斗

殴及故杀人”的条例中规定，若共犯中有人已到官

而畏罪自尽，或因故死于监狱，其他共犯可不受死

刑抵命，而减等处理。［3］

梳理上述立法，可见宋明清对复仇增加了诸多

限制：先告官府才可减刑的前置程序；及时复仇须

尊长无过错、尊幼无谋杀意图、还殴对象不能是其

他尊长；非即时复仇的对象不能是已投案的自首犯，

也不能是已受国法的赦免犯人，等等。增加上述限

制，一方面，通过增加对复仇的法内评价，发挥法

律的指引作用，为私力复仇提供了合礼性指引，使

已生复仇之念的复仇者亦须依礼进行。换言之，国

法并非不允许复仇，而是对复仇新增更全面的合礼

性解释。另一方面，法内限制还能将报复权力收归

国家。通过法内报复机制，使罪犯难逃法网，既维

护了法制权威，又能及时恢复被破坏的天道秩序。

其余诸如禁止私和的范围扩大、刑罚变重，卑幼不

得还殴尊长等变化，恰也反映了统治者始终遵儒礼，

即使立法限制复仇，也要照应儒家之礼的框架。

作为一种更安全、甚至高效的可选方式，国法

制裁渐被孝子忠臣所青睐，为切实消磨孝子的私力

复仇冲动转而形成对国法之依赖。［4］必须继续加

强国法制裁的严格性和有效性。在严格性方面，重

刑主义成为后代立法导向，法内抵命观念于立法愈

发明显，清律中对共犯无论主从而必有人抵命之规

定以及通过对杀人者科以死刑、以命偿命以平抑被

杀者亲属冤屈之规定，便是这种导向的体现。据统

计，清律中死刑罪名 813 个，而明朝 282 个，唐朝

233 个。［5］在有效性方面，对司法官员枉法裁判的

打击力度明显增强，复仇案件最终多奏请皇帝裁决，

在处理之余亦问责原审司法官员，甚至对失刑的司

法官员施以比杀人孝子更重的刑事制裁。［6］

人们曾经认为，中华法系始终未能较好地解决

复仇问题。但本文欲表明，始于唐的复仇处理规则

化路径，在以礼为根基的古代中国已是最佳：不废

礼亦不屈法，强法制威严亦保社会正义。正如苏力

所说，这样的规则化路径使“复仇者渐渐自愿选择

将高度分散执行的社会制裁制度或控制机制通过帝

国权力集中执行［7］。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古

代立法、司法官员之中庸智慧以及历代君主士人治

理的经验结晶，不乏值得今人所回顾借鉴的价值。

［1］清朝关于谋杀的规定是：“凡谋或谋诸心，或谋诸人。杀人，造意者，斩；监候。从而加功者，绞；监候。不加

功者，杖一百、流三千里。杀讫乃坐。若未曾杀讫而邂逅身死，止依同谋共殴人科断。若伤而不死，造意者，绞；监候。从

而加功者，杖一百、流三千里；不加功者，杖一百、徒三年。若谋而已行未曾伤人者，造意为首者。杖一百、徒三年；为从

者，同谋同行。各杖一百。但同谋者虽不同行。皆坐。”谋杀人的主犯一旦既遂就应处以斩刑，与唐朝、宋朝以及明朝并无

二致。（参见脚注48、69、71）参见田涛、郑秦点校：《大清律例》，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420页。

［2］田涛、郑秦点校：《大清律例》，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468页。“又，祖父母父母被有服亲属殴打，止宜救解

不得还殴，若有还殴者仍依服制科罪…… ”“条例 一、凡祖父母、父母为人所杀，本犯拟抵后，或遇恩、遇赦免死而子孙

报仇将本犯仍复擅杀者杖一百、流三千里。一、人命案内，如有父母被人殴打，实系事在危急，伊子救护情切，因而殴死人

者，于疏内声明，援例两请，候旨定夺。其或有子之人，与人口角，故令伊子将人殴死者，仍照律科罪，不得概议减等。”

［3］田涛、郑秦点校：《大清律例》，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431页。“条例 一、凡审共殴下手应拟绞人犯，果于未

结之前，遇有原谋助殴重伤之人监毙在狱与解审中途因而病故者，准其抵命。下手之人减等拟流。若系配发事结之后，若在

家病亡者，不得滥改抵偿，仍将下手之人依律处决。”沈之奇撰，李俊、怀效峰校点：《大清律辑注·下》，法律出版社

1998年版，第687页。“例上注 元谋助殴之人，监毙病故，即准抵命。蓋律意止一命一抵，彼死于殴，此死于监内、途中，

均非正命，足以相抵……”

［4］［日］穗积陈重：《复仇与法律》，曾玉婷、魏磊杰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3年版，第126-129页。

［5］［美］布迪、［美］莫里斯：《中华帝国的法律》，朱勇译，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第114-116页。

［6］南宋时王公衮母亲坟墓被盗，告知于官府而盗墓者未依法受死刑被予以减等处理，后买通狱卒杀之，宋高宗给予王

公衮“降一资”的处罚，而一审的绍兴府官吏“坐失刑之罪”。

［7］苏力：《复仇与法律——以〈赵氏孤儿〉为例》，载《法学研究》2005年第1期。


